
枸杞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序号 性质 名称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1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
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 52
号）

2

农业机耕、
排灌、病虫
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家
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
防治免征增
值税

1.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
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
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
2.农业机耕，是指在农业、林业、
牧业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包
括耕耘、种植、收割、脱粒、植物
保护等)的业务；排灌，是指对农
田进行灌溉或者排涝的业务；病虫
害防治，是指从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治的业
务；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
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
供保险的业务；相关技术培训，是
指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业务相关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
和疾病防治业务的免税范围，包括
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和医疗
用具的业务。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附件3；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

企业从事农
、林、牧、
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
(一)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
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
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
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
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
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远洋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二）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
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
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



4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直接用于农
、林、牧、
渔业的生产
用地，免缴
城镇土地使
用税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种植、养殖、
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2.《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印发]第十
一条

5

农民、家庭
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
产资料或者
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
合同和农业
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十二条

6

占用耕地建
设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
缴纳耕地占
用税

1.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2.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三款

7

对农膜、批
发和零售的
种子、种苗
、化肥、农
药、农机免
征增值税

下列货物免征增值税：
1.农膜。
2.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
、农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

8

将土地使用
权转让给农
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
产，免征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三十五）项

9
对农用三轮
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
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
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
动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10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对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
企业取得的
“四业”所
得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
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取得种植业 养殖业饲养业 捕捞
业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10〕96号）

11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2.自2017年1月1日起，对进行股份
合作制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3.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清
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
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签订的产
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
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55号）

12

农业生产排
放污染物免
征环境保护
税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

13

承受荒山、
荒地、荒滩
用于农、林
、牧、渔业
生产免征契
税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免征
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 三）项

14

流通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增值税低税
率

销售或者进口粮食等农产品、食用
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
药、农机、农膜，增值税税率为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691号）第二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第一条、
附件1《适用11%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
知》（财税〔2018〕32号）第一条；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一条



15

流通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对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
贸市场暂免
征收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1.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
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
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
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
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2.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
指经工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
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现货批发或
零售交易的场所。农产品包括粮油
、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
品、调味品、棉麻、活畜、可食用
的林产品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财税部门确定的其他可食用的农
产品。
3.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房产、土
地，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
产、土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
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
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不属于
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
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4.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免税政
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
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
相关材料、租赁协议、房产土地用
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
场 农贸市场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9〕12号）

16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7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减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8
小型微利和
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减征

1.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12号）



19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
商户“六税
两费”减半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12号）

20

阶段性降低
工伤、失业
保险费率政
策

自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13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21

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免残
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
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
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
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
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8号）

22

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
免征有关政
府性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
设基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
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23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企业外购软
件缩短折旧
或摊销年限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其
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2年（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七条



24

企业
成长
期税
费优
惠政
策

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一
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37号）

25

制造业及部
分服务业企
业符合条件
的仪器、设
备加速折旧

1.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
2.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
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日
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
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
方法。
3.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号）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4.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
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
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64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68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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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成长
期税
费优
惠政
策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优
惠

1.自2022年4月1日起，加大小微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加大“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自2022年7月1日起，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
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第
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
1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2年第21号）

27

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55号）

28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
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29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企业所得
税减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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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向
农户小额贷
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7号）

31

农牧保险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项目
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
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
民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2

保险公司为
种植业、养
殖业提供保
险业务取得
的保费收入
减计企业所
得税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保险公司为种
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
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5
号）

33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十六）项

34
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
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
条第（ 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号）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二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
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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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认定的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
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47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5.《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19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
24号）

36

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
损结转年限
延长至10年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
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
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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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1.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
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2.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7月份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
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
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
统一享受。
3.企业10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能准确归集核
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
策。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
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九十五条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 财税〔2018〕6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3年第11号）

38
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加计
扣除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
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
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号）



39

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重点群体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的人员，具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0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
人每年78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1
退役士兵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 （2023年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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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吸纳退役士
兵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90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3年4号）

43

自治区
招商引
资税费
优惠政

策

对设在西部
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公告2020年第23号）

44

符合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条件
的新办企业
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享部
分三免三减
半

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5

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
享部分免征
三年

对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三
年；对首次认定有效期满后当年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三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6

在宁投资新
办且从事国
家鼓励和自
治区支持发
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
用土地、房
产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对投资者在宁投资新办且从事国家
鼓励和自治区支持发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自有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冷凉蔬菜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序号 性质 名称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1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
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 52
号）

2

农业机耕、
排灌、病虫
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家
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
防治免征增
值税

1.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
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
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
2.农业机耕，是指在农业、林业、
牧业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包
括耕耘、种植、收割、脱粒、植物
保护等)的业务；排灌，是指对农
田进行灌溉或者排涝的业务；病虫
害防治，是指从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治的业
务；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
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
供保险的业务；相关技术培训，是
指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业务相关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
和疾病防治业务的免税范围，包括
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和医疗
用具的业务。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附件3；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

企业从事农
、林、牧、
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
(一)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
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
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
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
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
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远洋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二）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
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
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



4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直接用于农
、林、牧、
渔业的生产
用地，免缴
城镇土地使
用税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种植、养殖、
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2.《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印发]第十
一条

5

农民、家庭
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
产资料或者
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
合同和农业
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十二条

6

占用耕地建
设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
缴纳耕地占
用税

1.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2.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三款

7

对农膜、批
发和零售的
种子、种苗
、化肥、农
药、农机免
征增值税

下列货物免征增值税：
1.农膜。
2.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
、农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

8

将土地使用
权转让给农
业生产者用
于 农 业 生
产，免征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三十五）项

9
对农用三轮
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
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
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
动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10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对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
企业取得的
“四业”所
得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
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取得种植业 养殖业饲养业 捕捞
业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10〕96号）

11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2.自2017年1月1日起，对进行股份
合作制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3.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清
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
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签订的产
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
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55号）

12

农业生产排
放污染物免
征环境保护

税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

13

承受荒山、
荒地、荒滩
用于农、林
、牧、渔业
生产免征契

税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免征
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 三）项



14

产品流
通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
贸市场暂免
征收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1.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
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
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
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
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
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2.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
指经工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
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现货批发或
零售交易的场所。农产品包括粮油
、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
品、调味品、棉麻、活畜、可食用
的林产品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财税部门确定的其他可食用的农
产品。
3.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房产、土
地，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
产、土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
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
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不属于
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
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4.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免税政
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
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
相关材料、租赁协议、房产土地用
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
场 农贸市场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9 12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4
号 

15

对从事蔬菜
批发、零售
的纳税人销
售的蔬菜免
征增值税

自2012年1月1日起，免征蔬菜流通
环节增值税。
1.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
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经挑选、
清洗、切分、晾晒、包装、脱水、
冷藏、冷冻等工序加工的蔬菜，属
于本通知所述蔬菜的范围。
2.各种蔬菜罐头不属于本通知所述
蔬菜的范围。蔬菜罐头是指蔬菜经
处理、装罐、密封、杀菌或无菌包
装而制成的食品。
3.纳税人既销售蔬菜又销售其他增
值税应税货物的，应分别核算蔬菜
和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
未分别核算的，不得享受蔬菜增值
税免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
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
137号）



16

产品流
通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增值税低税
率

销售或者进口粮食等农产品、食用
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
药、农机、农膜，增值税税率为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691号）第二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第一条、
附件1《适用11%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
知》（财税〔2018〕32号）第一条；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一条

17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8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减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9
小型微利和
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减征

1.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12号）

20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
商户“六税
两费”减半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12号）

21

阶段性降低
工伤、失业
保险费率政
策

自2023年 5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13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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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免残
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
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
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
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
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8号）

23

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
免征有关政
府性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
设基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
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24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企业外购软
件缩短折旧
或摊销年限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其
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2年（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七条

25
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一
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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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制造业及部
分服务业企
业符合条件
的仪器、设
备加速折旧

1.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
2.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
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日
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
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

方法。
3.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号）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4.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
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

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64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68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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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优

惠

1.自2022年4月1日起，加大小微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加大“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自2022年7月1日起，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
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第
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

1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2年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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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55号）

29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

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30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企业所得
税减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31

金融机构向
农户小额贷
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7号）

32

农牧保险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项目
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
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
民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3

保险公司为
种植业、养
殖业提供保
险业务取得
的保费收入
减计企业所
得税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保险公司为种
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
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5
号）

34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十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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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
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
条第（ 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号）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二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
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82
号）

36

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认定的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
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47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5.《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19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
24号）

37

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
损结转年限
延长至10年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
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
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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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1.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
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2.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7月份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
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
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
统一享受。
3.企业10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能准确归集核
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
策。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
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九十五条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 财税〔2018〕6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3年第11号）

39
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加计
扣除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
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
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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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重点群体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的人员，具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1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
人每年78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2
退役士兵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 （2023年4号）



43

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吸纳退役士
兵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90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3年4号）

44

自治区
招商引
资税费
优惠政

策

对设在西部
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自2021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公告2020年第23号）

45

符合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条件
的新办企业
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享部
分三免三减
半

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6

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
享部分免征
三年

对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三
年；对首次认定有效期满后当年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三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7

在宁投资新
办且从事国
家鼓励和自
治区支持发
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
用土地、房
产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对投资者在宁投资新办且从事国家
鼓励和自治区支持发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自有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滩羊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序号 性质 名称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1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部分饲料
产品免征增
值税

1.免税饲料产品范围包括：
 （1）单一大宗饲料。指以一种动
物、植物、微生物或矿物质为来源
的产品或其副产品。其范围仅限于
糠麸、酒糟、鱼粉、草饲料、饲料
级磷酸氢钙及除豆粕以外的菜子粕
、棉子粕、向日葵粕、花生粕等粕
类产品。
 （2）混合饲料。指由两种以上单
一大宗饲料、粮食、粮食副产品及
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其
中单一大宗饲料、粮食及粮食副产
品的参兑比例不低于95%的饲料。
 （3）配合饲料。指根据不同的饲
养对象，饲养对象的不同生长发育
阶段的营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
按饲料配方经工业生产后，形成的
能满足饲养动物全部营养需要（除
水分外）的饲料。
（4）复合预混料。指能够按照国
家有关饲料产品的标准要求量，全
面提供动物饲养相应阶段所需微量
元素（4种或以上）、维生素（8种
或以上），由微量元素、维生素、
氨基酸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中任何两
类或两类以上的组分与载体或稀释
剂按一定比例配置的均匀混合物。
（5）浓缩饲料。指由蛋白质、复
合预混料及矿物质等按一定比例配
制的均匀混合物。
2.自2008年6月1日起，纳税人生产
销售和批发、零售有机肥产品免征
增值税。相关要求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
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8〕56
号）执行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
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21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
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8〕56号）

2

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
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 52
号）



3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农业机耕、
排灌、病虫
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家
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
防治免征增
值税

1.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
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
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
2.农业机耕，是指在农业、林业、
牧业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包
括耕耘、种植、收割、脱粒、植物
保护等)的业务；排灌，是指对农
田进行灌溉或者排涝的业务；病虫
害防治，是指从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治的业
务；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
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
供保险的业务；相关技术培训，是
指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业务相关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
和疾病防治业务的免税范围，包括
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和医疗
用具的业务。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附件3；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4

企业从事农
、林、牧、
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
(一)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
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
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
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
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
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远洋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二）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
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
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

5

直接用于农
、林、牧、
渔业的生产
用地，免缴
城镇土地使
用税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种植、养殖、
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2.《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印发]第十
一条



6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农民、家庭
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
产资料或者
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
合同和农业
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十二条

7

占用耕地建
设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
缴纳耕地占
用税

1.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2.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三款

8

对农膜、批
发和零售的
种子、种苗
、化肥、农
药、农机免
征增值税

下列货物免征增值税：
1.农膜。
2.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
、农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

9

将土地使用
权转让给农
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
产，免征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三十五）项

10
对农用三轮
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
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
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
动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11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
企业取得的
“四业”所
得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
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取得种植业 养殖业饲养业 捕捞
业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10〕96号）

12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2.自2017年1月1日起，对进行股份
合作制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3.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清
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
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签订的产
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
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55号）

13

农业生产排
放污染物免
征环境保护
税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

14

承受荒山、
荒地、荒滩
用于农、林
、牧、渔业
生产免征契
税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免征
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 三）项

15

产品流
通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部分鲜活
肉蛋产品免
征增值税

自2012年10月1日起，免征部分鲜
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
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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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
通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
贸市场暂免
征收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
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
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
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
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
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农产品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2023年第50号）

17
增值税低税
率

销售或者进口粮食等农产品、食用
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
药、农机、农膜，增值税税率为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691号）第二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第一条、
附件1《适用11%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
知》（财税〔2018〕32号）第一条；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一条

18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9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减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20
小型微利和
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减征

1.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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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
商户“六税
两费”减半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12号）

22

阶段性降低
工伤、失业
保险费率政
策

自2023年 5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13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23

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免残
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
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
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
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
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8号）

24

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
免征有关政
府性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
设基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
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25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企业外购软
件缩短折旧
或摊销年限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其
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2年（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七条



26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一
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37号）

27

制造业及部
分服务业企
业符合条件
的仪器、设
备加速折旧

1.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
2.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
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日
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
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
方法。
3.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号）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4.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
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
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64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68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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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优
惠

1.自2022年4月1日起，加大小微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加大“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自2022年7月1日起，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
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第
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
1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2年第21号）

29

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55号）

30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
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31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企业所得
税减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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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向
农户小额贷
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7号）

33

农牧保险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项目
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
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
民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4

保险公司为
种植业、养
殖业提供保
险业务取得
的保费收入
减计企业所
得税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保险公司为种
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
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5
号）

35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十六）项

36
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
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
条第（ 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号）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二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
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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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认定的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
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47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5.《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19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
24号）

38

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
损结转年限
延长至10年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
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
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号）



39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1.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
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2.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7月份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
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
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
统一享受。
3.企业10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能准确归集核
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
策。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
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九十五条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 财税〔2018〕6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3年第11号）

40
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加计
扣除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
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
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号）



41

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重点群体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的人员，具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2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
人每年78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3
退役士兵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 （2023年4号）



44

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吸纳退役士
兵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90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3年4号）

45

自治区
招商引
资税费
优惠政

策

对设在西部
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自2021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公告2020年第23号）

46

符合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条件
的新办企业
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享部
分三免三减
半

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7

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
享部分免征
三年

对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三
年；对首次认定有效期满后当年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三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8

在宁投资新
办且从事国
家鼓励和自
治区支持发
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
用土地、房
产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对投资者在宁投资新办且从事国家
鼓励和自治区支持发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自有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奶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序号 性质 名称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1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
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 52
号）

2

农业机耕、
排灌、病虫
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家
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
防治免征增
值税

1.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
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
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
2.农业机耕，是指在农业、林业、
牧业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包
括耕耘、种植、收割、脱粒、植物
保护等)的业务；排灌，是指对农
田进行灌溉或者排涝的业务；病虫
害防治，是指从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治的业
务；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
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
供保险的业务；相关技术培训，是
指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业务相关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
和疾病防治业务的免税范围，包括
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和医疗
用具的业务。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附件3；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

企业从事农
、林、牧、
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
(一)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
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
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
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
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
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远洋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二）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
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
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



4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直接用于农
、林、牧、
渔业的生产
用地，免缴
城镇土地使
用税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种植、养殖、
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2.《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印发]第十
一条

5

农民、家庭
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
产资料或者
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
合同和农业
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十二条

6

占用耕地建
设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
缴纳耕地占
用税

1.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2.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三款

7

对农膜、批
发和零售的
种子、种苗
、化肥、农
药、农机免
征增值税

下列货物免征增值税：
1.农膜。
2.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
、农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

8

将土地使用
权转让给农
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
产，免征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三十五）项

9
对农用三轮
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
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
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
动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10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对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
企业取得的
“四业”所
得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
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取得种植业 养殖业饲养业 捕捞
业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10〕96号）

11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2.自2017年1月1日起，对进行股份
合作制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3.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清
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
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签订的产
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
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55号）

12

农业生产排
放污染物免
征环境保护
税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

13

承受荒山、
荒地、荒滩
用于农、林
、牧、渔业
生产免征契
税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免征
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 三）项

14

流通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增值税低税
率

销售或者进口粮食等农产品、食用
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
药、农机、农膜，增值税税率为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691号）第二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第一条、
附件1《适用11%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
知》（财税〔2018〕32号）第一条；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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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对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
贸市场暂免
征收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1.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
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
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
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
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2.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
指经工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
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现货批发或
零售交易的场所。农产品包括粮油
、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
品、调味品、棉麻、活畜、可食用
的林产品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财税部门确定的其他可食用的农
产品。
3.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房产、土
地，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
产、土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
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
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不属于
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
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4.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免税政
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
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
相关材料、租赁协议、房产土地用
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
场 农贸市场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9〕12号）

16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7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减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8
小型微利和
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减征

1.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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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
商户“六税
两费”减半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12号）

20

阶段性降低
工伤、失业
保险费率政
策

自2023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13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21

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免残
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
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
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
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
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8号）

22

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
免征有关政
府性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
设基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
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23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企业外购软
件缩短折旧
或摊销年限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其
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2年（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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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成长
期税
费优
惠政
策

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一
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37号）

25

制造业及部
分服务业企
业符合条件
的仪器、设
备加速折旧

1.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
2.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
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日
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
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
方法。
3.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号）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4.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
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
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64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68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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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成长
期税
费优
惠政
策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优
惠

1.自2022年4月1日起，加大小微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加大“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自2022年7月1日起，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
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第
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
1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2年第21号）

27

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55号）

28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
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29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企业所得
税减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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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向
农户小额贷
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7号）

31

农牧保险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项目
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
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
民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2

保险公司为
种植业、养
殖业提供保
险业务取得
的保费收入
减计企业所
得税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保险公司为种
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
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5
号）

33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十六）项

34
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
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
条第（ 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号）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二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
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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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认定的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
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47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5.《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19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
24号）

36

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
损结转年限
延长至10年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
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
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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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1.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
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2.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7月份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
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
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
统一享受。
3.企业10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能准确归集核
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
策。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
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九十五条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 财税〔2018〕6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3年第11号）

38
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加计
扣除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
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
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号）



39

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重点群体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的人员，具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0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
人每年78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1
退役士兵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 （2023年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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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吸纳退役士
兵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90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3年4号）

43

自治区
招商引
资税费
优惠政

策

对设在西部
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公告2020年第23号）

44

符合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条件
的新办企业
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享部
分三免三减
半

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5

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
享部分免征
三年

对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三
年；对首次认定有效期满后当年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三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6

在宁投资新
办且从事国
家鼓励和自
治区支持发
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
用土地、房
产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对投资者在宁投资新办且从事国家
鼓励和自治区支持发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自有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肉牛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序号 性质 名称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1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部分饲料
产品免征增
值税

1.免税饲料产品范围包括：
 （1）单一大宗饲料。指以一种动
物、植物、微生物或矿物质为来源
的产品或其副产品。其范围仅限于
糠麸、酒糟、鱼粉、草饲料、饲料
级磷酸氢钙及除豆粕以外的菜子粕
、棉子粕、向日葵粕、花生粕等粕
类产品。
 （2）混合饲料。指由两种以上单
一大宗饲料、粮食、粮食副产品及
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置，其
中单一大宗饲料、粮食及粮食副产
品的参兑比例不低于95%的饲料。
 （3）配合饲料。指根据不同的饲
养对象，饲养对象的不同生长发育
阶段的营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
按饲料配方经工业生产后，形成的
能满足饲养动物全部营养需要（除
水分外）的饲料。
（4）复合预混料。指能够按照国
家有关饲料产品的标准要求量，全
面提供动物饲养相应阶段所需微量
元素（4种或以上）、维生素（8种
或以上），由微量元素、维生素、
氨基酸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中任何两
类或两类以上的组分与载体或稀释
剂按一定比例配置的均匀混合物。
（5）浓缩饲料。指由蛋白质、复
合预混料及矿物质等按一定比例配
制的均匀混合物。
2.自2008年6月1日起，纳税人生产
销售和批发、零售有机肥产品免征
增值税。相关要求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
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8〕56
号）执行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饲料产品免征增
值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21号）；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机肥产品免征
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08〕56号）

2

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
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 52
号）



3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农业机耕、
排灌、病虫
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家
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
防治免征增
值税

1.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
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
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
2.农业机耕，是指在农业、林业、
牧业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包
括耕耘、种植、收割、脱粒、植物
保护等)的业务；排灌，是指对农
田进行灌溉或者排涝的业务；病虫
害防治，是指从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治的业
务；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
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
供保险的业务；相关技术培训，是
指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业务相关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
和疾病防治业务的免税范围，包括
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和医疗
用具的业务。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附件3；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4

企业从事农
、林、牧、
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
(一)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
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
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
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
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
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远洋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二）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
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
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

5

直接用于农
、林、牧、
渔业的生产
用地，免缴
城镇土地使
用税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种植、养殖、
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2.《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印发]第十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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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农民、家庭
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
产资料或者
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
合同和农业
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十二条

7

占用耕地建
设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
缴纳耕地占
用税

1.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2.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三款

8

对农膜、批
发和零售的
种子、种苗
、化肥、农
药、农机免
征增值税

下列货物免征增值税：
1.农膜。
2.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
、农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

9

将土地使用
权转让给农
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
产，免征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三十五）项

10
对农用三轮
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
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
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
动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11

产品生
产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
企业取得的
“四业”所
得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
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取得种植业 养殖业饲养业 捕捞
业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10〕96号）

12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2.自2017年1月1日起，对进行股份
合作制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3.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清
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
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签订的产
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
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55号）

13

农业生产排
放污染物免
征环境保护
税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

14

承受荒山、
荒地、荒滩
用于农、林
、牧、渔业
生产免征契
税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免征
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 三）项

15

产品流
通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部分鲜活
肉蛋产品免
征增值税

自2012年10月1日起，免征部分鲜
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
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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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
通环节
税费优
惠政策

对农产品批
发市场、农
贸市场暂免
征收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
使用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
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
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
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
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
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农产品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2023年第50号）

17
增值税低税
率

销售或者进口粮食等农产品、食用
植物油、食用盐、饲料、化肥、农
药、农机、农膜，增值税税率为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691号）第二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第一条、
附件1《适用11%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
知》（财税〔2018〕32号）第一条；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一条

18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9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减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20
小型微利和
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减征

1.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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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
商户“六税
两费”减半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12号）

22

阶段性降低
工伤、失业
保险费率政
策

自2023年 5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13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23

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免残
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
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
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
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
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8号）

24

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
免征有关政
府性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
设基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
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25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企业外购软
件缩短折旧
或摊销年限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其
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2年（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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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一
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37号）

27

制造业及部
分服务业企
业符合条件
的仪器、设
备加速折旧

1.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
2.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
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日
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
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
方法。
3.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号）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4.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
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
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64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68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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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优
惠

1.自2022年4月1日起，加大小微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加大“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自2022年7月1日起，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
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第
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
1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2年第21号）

29

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55号）

30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
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31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企业所得
税减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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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向
农户小额贷
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7号）

33

农牧保险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项目
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
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
民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4

保险公司为
种植业、养
殖业提供保
险业务取得
的保费收入
减计企业所
得税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保险公司为种
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
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5
号）

35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十六）项

36
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
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
条第（ 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号）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二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
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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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认定的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
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47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5.《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19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
24号）

38

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
损结转年限
延长至10年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
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
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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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1.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
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2.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7月份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
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
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
统一享受。
3.企业10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能准确归集核
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
策。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
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九十五条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 财税〔2018〕6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3年第11号）

40
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加计
扣除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
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
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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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重点群体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的人员，具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2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
人每年78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3
退役士兵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 （2023年4号）



44

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吸纳退役士
兵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90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3年4号）

45

自治区
招商引
资税费
优惠政

策

对设在西部
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自2021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公告2020年第23号）

46

符合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条件
的新办企业
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享部
分三免三减
半

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7

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
享部分免征
三年

对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三
年；对首次认定有效期满后当年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三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8

在宁投资新
办且从事国
家鼓励和自
治区支持发
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
用土地、房
产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对投资者在宁投资新办且从事国家
鼓励和自治区支持发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自有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葡萄酒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汇编

序号 性质 名称 优惠内容 政策依据

1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
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 52
号）

2

农业机耕、
排灌、病虫
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
牧保险以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家
禽、牲畜、
水生动物的
配种和疾病
防治免征增
值税

1.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
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
的配种和疾病防治免；
2.农业机耕，是指在农业、林业、
牧业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包
括耕耘、种植、收割、脱粒、植物
保护等)的业务；排灌，是指对农
田进行灌溉或者排涝的业务；病虫
害防治，是指从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治的业
务；农牧保险，是指为种植业、养
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
供保险的业务；相关技术培训，是
指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
、植物保护业务相关以及为使农民
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
和疾病防治业务的免税范围，包括
与该项服务有关的提供药品和医疗
用具的业务。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附件3；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

企业从事农
、林、牧、
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
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
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税：
(一)企业从事蔬菜、谷物、薯类、
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
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
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
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
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
、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
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远洋捕捞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
（二）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
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发
展的项目，不得享受本条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六条



4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直接用于农
、林、牧、
渔业的生产
用地，免缴
城镇土地使
用税

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种植、养殖、
饲养的专业用地，不包括农副产品
加工场地和生活、办公用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2.《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
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印发]第十
一条

5

农民、家庭
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
产资料或者
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
合同和农业
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
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免
征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十二条

6

占用耕地建
设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
缴纳耕地占
用税

1.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
不缴纳耕地占用税；
2.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
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直接为农业生
产服务的生产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
十二条第三款

7

对农膜、批
发和零售的
种子、种苗
、化肥、农
药、农机免
征增值税

下列货物免征增值税：
1.农膜。
2.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农药
、农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征免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

8

将土地使用
权转让给农
业生产者用
于 农 业 生
产，免征增
值税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三十五）项



9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对农用三轮
车免征车辆
购置税

自2004年10月1日起对农用三轮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农用三轮车是
指：柴油发动机，功率不大于
7.4kw，载重量不大于500kg，最高
车速不大于40km/h的三个车轮的机
动车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

10

对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
企业取得的
“四业”所
得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
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
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取得种植业 养殖业饲养业 捕捞
业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
2010〕96号）

11
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

1.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
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
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
值税；
2.自2017年1月1日起，对进行股份
合作制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承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屋
权属，免征契税；
3.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
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清
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承受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4.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代行集体经济组织
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进行
清产核资收回集体资产而签订的产
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
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55号）

12

农业生产排
放污染物免
征环境保护

税

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
放应税污染物的，暂予免征环境保
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
（一）项

13

承受荒山、
荒地、荒滩
用于农、林
、牧、渔业
生产免征契

税

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
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免征
契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第（ 三）项



14

生产环
节税费
优惠政

策

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

自2012年7月1日起，以购进农产品
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
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试点范围，其购进农产品
无论是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均按照《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
（附件1）的规定抵扣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2〕38号）第一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5号）

15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6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减
征增值税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
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9号）

17
小型微利和
个体工商户
所得税减征

1.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13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6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12号）

18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
业和个体工
商户“六税
两费”减半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
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
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12号）

19

阶段性降低
工伤、失业
保险费率政
策

自2023年 5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9〕13号）有关
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号）



20

企业初
创期税
费优惠
政策

符合条件的
企业减免残
疾人就业保
障金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
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分档减
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
未达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应缴
费额的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在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
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财政部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优惠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8号）

21

符合条件的
缴纳义务人
免征有关政
府性基金

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以及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免征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
设基金。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
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

22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企业外购软
件缩短折旧
或摊销年限

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
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其
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
短可为2年（含）。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七条

23
符合条件的
固定资产一
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
折旧。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4号）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37号）



24

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制造业及部
分服务业企
业符合条件
的仪器、设
备加速折旧

1.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六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1
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
2.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
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2015年1月1日
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
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

方法。
3.自2019年1月1日起，适用《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号）和《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规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4.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
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的，可采取双倍余额

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
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64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06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第68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2019年第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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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
长期税
费优惠
政策

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优
惠

1.自2022年4月1日起，加大小微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加大“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
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
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2.自2022年7月1日起，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
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14号）第
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
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
退还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
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
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
14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2022年第4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2年第21号）

26

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
利息收入企
业所得税减

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
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
55号）

27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

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28

小额贷款公
司农户小额
贷款利息收
入企业所得
税减计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对经省级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小额
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
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8号）第一条
、第四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小额贷款公司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3年第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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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
险支持
农户税
费优惠
政策

金融机构向
农户小额贷
款利息收入
免征增值税

2027年12月31日前，对金融机构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
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
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7号）

30

农牧保险及
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项目
免征增值税

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
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以及为使农
民获得农牧保险知识的技术培训业
务的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十）项

31

保险公司为
种植业、养
殖业提供保
险业务取得
的保费收入
减计企业所
得税收入

2027年12月31日前，保险公司为种
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
44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农村金
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5
号）

32

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
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
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附件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第（二十六）项

33
技术转让所
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
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七
条第（ 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
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0〕111号）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二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2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
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2015年第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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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15％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内，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认定的国
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境
外所得适用税率及税收抵免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1〕47号）
4.《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5.《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
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195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7年第
24号）

35

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
损结转年限
延长至10年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
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
（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
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
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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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
新税费
优惠政

策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1.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开展研
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
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
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2.自2023年1月1日起，企业7月份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
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
能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以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申报期
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10月份
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
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在
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
统一享受。
3.企业10月份预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
缴）企业所得税时，能准确归集核
算研发费用的，企业可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就当年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
策。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
受优惠的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用的，可
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
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条
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 第九十五条
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
3.《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 财税〔2018〕64 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7号）
5.《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3年第11号）

37
委托境外研
发费用加计
扣除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
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
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
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
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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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重点群体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
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
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的人员，具体包括：
1.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
2.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
员；3.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
记失业人员；4.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是
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
月31日。
上述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
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39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
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
人每年78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5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
区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5号）

40
退役士兵创
业税费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
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和个人所得税。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 （2023年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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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
体、退
役士兵
创业就
业税费
政策

吸纳退役士
兵就业税费
扣减

自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
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
年9000元。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公告》（2023年第14号）
2.《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税务局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3年4号）

42

自治区
招商引
资税费
优惠政

策

对设在西部
地区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自2021年 1月 1日至 2030年 12月
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
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是
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
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
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公告2020年第23号）

43

符合西部大
开发税收优
惠政策条件
的新办企业
企业所得税
地方分享部
分三免三减
半

对从事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
策条件的新办企业，除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自取得第
一笔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实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三免三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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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
享部分免征
三年

对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免征三
年；对首次认定有效期满后当年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半征收三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
（宁政规发〔2022〕1号）

45

在宁投资新
办且从事国
家鼓励和自
治区支持发
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
用土地、房
产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对投资者在宁投资新办且从事国家
鼓励和自治区支持发展产业的企
业，其自有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
用税和自有自用房产的房产税实行
三免三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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